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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津南区新冠疫情期间

保障母婴安全应急预案

委直单位，各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为保障我区新冠疫情期间妇女儿童安全与健康，全面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区卫健委制定了《津南区新冠疫情期间保障母婴安全应急预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津南区新冠疫情期间保障母婴安全应急预案
2022年1月20日

（以件为准）
津南区新冠疫情期间保障母婴

安全应急预案

为切实保障妇女儿童生命安全与健康，全面落实津南区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母婴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制定本预案。
一、组织管理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祁建国  

副组长：刘致杰  

成  员：孙宝兴  

李恩昱  

宁书荣  

高书健  

戴立维  

（二）职责分工

1.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全区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工作的管理、协调和调度。
2.津南医院根据本院工作实际，制定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工作预案，负责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接诊、转诊工作，根据需要安排专业人员、物资及设备进行现场支援。
3.区妇儿中心负责全区妇幼保健服务及配合区卫生健康委做好管理、统筹、协调工作。
二、确定定点助产机构
确定津南医院为我区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的定点助产机构，接收本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以下简称“三区”）孕妇产检、分娩和新生儿救治工作。
三、明确处置转诊流程
（一）孕产妇救治流程

1.“三区”和隔离点孕产妇管理
定点助产负责孕期保健和住院分娩，出现危急重症时闭环转至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转诊与管理见流程图（附件1）
2.阳性病例孕产妇转诊与管理
孕产妇核酸报告阳性病例，闭环转至我市新冠定点医疗机构。
3.定点助产机构涉疫临时关闭孕产妇转诊与管理
定点助产机构涉疫临时关闭时，机构内尚在待产的孕产妇，原则上转移至上级应急助产机构接受产检和住院分娩。
（二）“三区”内的危重新生儿救治流程

定点助产机构按照母婴救治一体化原则，对辖区孕妇提供助产服务时，做好新生儿的救治工作。如果出现危重症新生儿及时转至市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四、严格落实感染预防控制
定点助产机构要把感染预防控制作为当前机构质量安全管理的首要任务。医院内以“零感染”为目标，严格落实感染预防控制管理制度和工作要求，配齐配强感控队伍，加强门诊、检验、影像、产室产房等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的感控管理，做好人流、物流管控，做好个人防护和健康监测。
五、及时报告处置结果
定点助产机构要在治疗结束3日内，将危重孕产妇、新生儿救治情况报区卫生健康委基层妇幼健康科。
附件1

涉疫区“三区”孕产妇管理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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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图中标注五种颜色为妊娠风险评估分级颜色
附件2

各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名单
一、市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名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市第一中心医院（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市第三中心医院（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市儿童医院（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二、区域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中心
市第五中心医院、宝坻区人民医院、宁河区医院、武清区人民医院、静海区医院、蓟州区人民医院
三、区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天津医院、第二医院、东丽医院、西青医院、津南医院、北辰医院
附件3

天津市危重孕产妇、新生儿转诊关系
及接诊范围
	区域
	区域级、区级救治中心
	市级救治中心

	和平区
	医科大学总医院
	医科大学总医院

	北辰区
	北辰医院
	

	宝坻区
	宝坻区人民医院
	

	蓟州区
	蓟州区人民医院
	

	红桥区
	第一中心医院
	第一中心医院

	西青区
	西青医院
	

	静海区
	静海区医院
	

	武清区
	武清区人民医院
	

	河北区
	第二医院
	第三中心医院

	河东区
	第三中心医院
	

	东丽区
	东丽医院
	

	宁河区
	宁河区医院
	

	河西区
	天津医院
	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滨海新区
	第五中心医院
	

	津南区
	津南医院
	

	南开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西医结合医院

	全市
	妊娠合并急腹症
	

	全市
	妊娠并发症（危重症）
	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全市
	/
	市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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